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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險署　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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受文者：中華民國西藥代理商業同業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3年4月23日

發文字號：健保審字第1030004285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103年4月1日全醫聯字第1030000480號函(10300042

85A-1.tif)

主旨：有關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建議新藥應先在國內市

場自費使用兩年後，再研議是否納入健保給付乙案，請

貴會惠示意見，俾利後續辦理，請 查照。

說明：依中華民國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103年4月1日全醫聯字第1

030000480號函(如附件)辦理。

正本：台灣醫院協會、台灣醫學中心協會、中華民國區域醫院協會、台灣社區醫院協會

、中華民國基層醫療協會、中華民國藥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中華民國開發性製藥

研究協會、中華民國藥品行銷暨管理協會、臺灣製藥工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製

藥發展協會、台北市西藥代理商業同業公會、中華民國西藥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

合會、中華民國西藥代理商業同業公會、台灣研發型生技新藥發展協會、社團法

人中華民國學名藥協會、財團法人中華民國消費者文教基金會、全國產業總工會

、中華民國全國職業總工會、中華民國工業協進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商業總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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